
公告日期111年10月21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2631 竊盜 花蓮分局 劉○鈞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偵 3144 竊盜 吉安分局 劉○鈞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偵 3162 竊盜 花蓮分局 許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345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553 洗錢防制法 大安分局 任○屏 起訴

合 111 偵 4683 詐欺 蘆洲分局 朱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5776 洗錢防制法 花蓮分局 任○屏 起訴

合 111 偵 5797 詐欺 南港分局 江○山 起訴

合 111 偵 5965 詐欺 桃園分局 江○山 起訴

合 111 偵 6226 詐欺 吉安分局 江○山 起訴

合 111 偵 6226 詐欺 吉安分局 戴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453 詐欺 花蓮地院 呂○儀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518 詐欺 海山分局 李○慶 起訴

合 111 偵 6586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李○旗 起訴

合 111 偵 6669 洗錢防制法 霧峰分局 江○山 起訴

合 111 偵緝 686 竊盜 花蓮分局 許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偵緝 687 竊盜 花蓮分局 許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毒偵 61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簡○慶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毒偵 698 毒品防制條例 礁溪分局 張○玲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807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簡○慶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毒偵 906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朱○民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調偵 284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市公所 朱○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撤緩 228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執○科簽分(原移送機

關：玉里分局)

譚宏彬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425)

合 111 撤緩 232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執○科簽分(原移送機

關：觀護人室簽分)

孫運璿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36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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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111 撤緩 237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執○科簽分(原移送機

關：觀護人室簽分)

鄧運財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534)

合 111 撤緩 238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執○科簽分(原移送機

關：觀護人室簽分)

鄧運財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607)

合 111 撤緩 239 毒品防制條例

執○科簽分

執○科簽分(原移送機

關：鳳林分局)

江永安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699)

明 111 偵 6703 詐欺 竹一分局 黃○晞 起訴

潔 111 偵 2053 詐欺 埔里分局 吳○一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2053 詐欺 埔里分局 李○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3746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張○婕 起訴

潔 111 偵 3953 竊盜 新城分局 何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11 偵 4037 洗錢防制法 吉安分局 張○婕 起訴

潔 111 偵 4054 詐欺 嘉一分局 李○均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4275 詐欺 大園分局 劉○余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 4306 詐欺 花蓮分局 簡○維 起訴

潔 111 偵 488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邱○茹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087 詐欺 佳里分局 嘪○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096 詐欺 吉安分局 高○恩 起訴

潔 111 偵 6099 詐欺 新營分局 高○恩 起訴

潔 111 偵 6279 詐欺 淡水分局 閻○ 起訴

潔 111 偵 6502 詐欺 吉安分局 廖○珊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609 詐欺 新莊分局 陳○○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621 詐欺 新莊分局 黃○忠 起訴

潔 111 偵 6682 詐欺 玉里分局 嘪○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11 偵 6690 詐欺 蘆洲分局 黃○浩 起訴

潔 111 偵緝 202 竊盜 東縣刑隊 王○鋒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偵緝 690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

公告日期111年10月21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潔 111 偵緝 691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張○ 起訴

潔 111 毒偵 59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○祥 起訴

潔 111 毒偵 659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黃○銘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926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朝○豪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 92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朝○豪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262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 高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263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 高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264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 高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265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 高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266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 高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毒偵緝 267 毒品防制條例 自○ 高○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11 少連偵緝 9 竊盜 鳳林分局 陳○祥 起訴

潔 111 軍偵 109 詐欺 白河分局 曾○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
